
一天山生命紀念館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非定期使用權買賣契約書

茲甲方向乙方購買所經營管理之「一天山生命紀念館」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
，甲方於簽訂本契約前得攜回審閱本契約5日，現已業經甲方詳細審閱條款完畢，並已向乙方
銷售人員洽詢，以確信契約內容均符合誠信原則，且已詳實瞭解契約內容，同意簽訂本契約，
各條款如下，以昭信守。

本契約之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，由乙方出售於甲方，供甲方供奉、存放其所指定
人士之骨灰(骸) 、蓮位使用，其契約標的如下：
一、一天山生命紀念館之建造執照：（93）桃縣工建執照字第會溪02686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工建字第0930324251號
二、一天山生命紀念館之使用執照：(103) 桃縣工建使字第溪00155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工建字第1030008153號
三、一天山生命紀念館之啟用函文號：府民儀字第1040139172號
四、一天山生命紀念館殯葬設施經營業經營許可：府民儀字第1040141810號、
    府民儀字第1100182321號、府民儀字第11203386151號
五、座落：桃園市大溪區三層段尾寮小段26地號。
六、門牌：桃園市大溪區美山路一段151巷36弄50號。
七、位置：詳如本契約第三十一條

第  一  條  契約標的

立契約書人 買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出售人：春燕股份有限公司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第  二  條  適用範圍、廣告責任與自訂規範

第  三  條  期間

一、甲、乙雙方關於「一天山生命紀念館」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非定期使用權買賣之權
    利義務，依本契約之約定。
二、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，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。文宣與廣告均視為
    契約內容之一部份。
三、乙方自訂之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管理辦法或相關規範，如與本契約有所抵觸時，以
    本契約為準。

一、乙方同意甲方供奉存放骨灰（骸）、蓮位至本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自然老舊不能修
    復時止。其期間自權利使用日（商品使用權狀之首發日期）起不得少於五十年。
二、前項期間，如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事變致喪失存放骨灰(骸)功能，而不能修復或修復顯有重
    大困難，契約視為終止。
三、前二項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是否為不能修復或修復顯有重大困難，由乙方洽請公正
    之專業機構或公會認定。
四、第一項使用期間屆滿前老舊不能修復或第二項視為終止事由發生時，其甲方不能使用之期
    間，乙方應按比例返還本契約總價金。
五、第二項有不可抗力或事變所生之毀損，於修復期間，乙方仍應負本契約所定各項義務。

第  四  條  用途

一、甲方於繳清本契約買賣價款後，始可向乙方申請使用本契約之骨灰(骸)、蓮位存放單位。
二、甲方同意除供奉存放骨灰(骸)、蓮位外，不得存放其他物品；如有違反時，應依乙方之通
    知將該物品除去；如乙方有合理可疑之證據，足認甲方所存放之物為違禁物時，得會同警
    察人員檢視，並依法處理。

第  五  條  乙方之維護義務

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履行下列義務：
一、一天山生命紀念館之修繕維護。
二、一天山生命紀念館內外之安全暨定期保養維護。
三、一天山生命紀念館之四周花木、植栽、修剪及環境衛生安全之保養維護。
四、一天山生命紀念館內外照明等費用之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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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一天山生命紀念館各ሁ層之清ሒ管理。
六、其他因應一天山生命紀念館使用之υื而設置之設౯或設施之ᆧ設、修繕及維護。

第  六  條  乙方之ۥ義務

乙方應依管理辦法所規定之方ё，履行下列ۥ義務：
一、ૅ定時ॢ奉品。
二、定期ᓝ辦或ି؟儀ё。

第  七  條  乙方之通知義務

乙方࿃有本契約第三條或第四條之ଐԛ，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之重大修繕、位置ொજ或
容ጡᖙᖬ或其他重ࢋ事項，應立ӈ通知甲方。

第  ˣ  條  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Հજ之限ט

一天山生命紀念館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同ሁ層ះ處存放單位之總ᇴ，Ϗ經管機關८ࣞ
，不得ᆧΐ。
Ϗ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ጽ自變Հ或ொજ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位置方向，ҭ因不可抗力
或為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ொજ或變Հ۰，不дѩ限。

第  ˝  條  ฟ放時間

一天山生命紀念館ฟ放時間為˯̾9時至下̾4時30̶，非ฟ放時間，除因約ᓝ行骨灰(骸)、
蓮位安ࣨ儀ё或經乙方同意，甲方不得ซˢ。
前項ฟ放時間，因天խ、߆府法΄變Հ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ᕩ責於雙方༊事人事由，致乙方
ืአፋ時，應以公告或其他方ё告知甲方。

第  十  條  甲方之義務

為維護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之安全及ፋሒ，甲方應Ᏺ守下列事項：
一、骨灰（骸）存放前，應以容ጡᚑౕދ，以保衛生。
二、˲啟ދ骨灰（骸）存放單位ڕࢬ，應事А向乙方೩出申請，由乙方為之。
三、ซˢ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時，應向乙方管理人員൳。
四、品應ᕚ設д指定位置，ᆿୢ物不得任意ϴୢ。
五、ˢ內ޥ等儀ё，請̻使用ᕖࢰጡ，並應Ᏺ守乙方之規定。
六、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內不得ӛඵ、፼ࢶ及攜ٽ፼物品ซˢ。
七、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內請̻攜ᗿ物ˢ內(ጱ۠Ͳ除外)。
ˣ、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區ા內請̻ࢴ。

第 十一 條 合法經營之ፉ保及證明

乙方應ፉ保其ܼ合法經營一天山生命紀念館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，且其存放設施ܼ合法
設置、ᕖ·、ᆧ建或Լ建、啟用及使用。
乙方應౯置下列相關文Іᇆ本，供甲方ᐌ時ߤ閱：
一、公司執照、商業൳或法人൳證明文І。
二、營利事業൳證明文І。
三、८ࣞ設置文І。
四、建造執照。
五、使用執照。
六、८ࣞ啟用文І。
七、殯葬設施經營業經營許可文І。

第 十二 條 Ᏼ位Ԕ

簽定本契約前，甲方ืАᏴ定商品之ᙷݭ、ӱ向、位置，並確認其所Ᏼ骨灰(骸)、蓮位存放設
施之প定位置በ號確實ᄱ。

第 十三 條 使用權證明

一、甲方應於Ᏼ定প定位置後Г與乙方依約定繳ৼ使用權之價金，並由乙方Ϲ付骨灰（骸）、
    蓮位存放單位之使用權狀̟甲方，本契約標的使用權狀之൳，Տૺ以一人為限。
二、本契約所定之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，不以甲方應פ得該設施之所有權為
。Іࢋ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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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前項權狀應በ號，ྶ明甲方ؖЩ、઼民̶֗證一በ號、本契約標的所д位置、ᙷݭ及同
    ሁ層ះ處存放單位總ᇴ，使用期間，購買日期及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不得ጽ自Հજ
    等有關事項，並由乙方簽Щ或ᄏౢ。
四、有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及證明失ଐԛ۰，甲方得請Ր乙方ྃ、ೱ發使用權狀
    ，同時應支付權狀重ᄦ費Տ份າέ။Ёֿ̮ፋ。

第 十 四 條 ೱ位
本契約甲方所訂購之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於安置前，得依下列方ёՀೱ乙方所有其他之
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：
一、ೱ位時，同一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內仍有۩位時，甲方可使用權狀向乙方請Րೱ
    位。
二、所ೱ之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公告牌價於原Ᏼ定存放單位۰，甲方應ྃᆅ公告牌價
    之मᗝ。ࡶ所ೱ之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公告牌價低於原Ᏼ定存放單位۰，乙方不ੜ
    म價。

第 十 五 條 使用權之ᖼឰ
一、本契約之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，甲方得自由ᖼឰ，乙方不得ќפᖼឰ൳權
    利金。
二、甲方ᖼឰ使用權時，甲方及受ឰ人應使用權狀及其他相關證І，向乙方辦理ᖼឰ࿅͗͘
    ᜈ。
三、本條之受ឰ人應ٚ受甲方ૄ於本契約所生之一̷權利及義務。

第 十 六 條 ᚶٚ
一、甲方發生ᚶٚ事實時，由ᚶٚ人೩ϯజᚶٚ人除͗͗ᚱᔂ本或Ѫ˸證明書、ᚶٚրܑ、
    ᚶٚםᛉ書及使用權狀向乙方辦理࿅͗൳，該࿅͗൳Һ繳͘ᜈ費。
二、甲方之ᚶٚ人為前項約定之履行時，應೩出相關之證明文І，並立̷ඕ書以ϯຕ重。
三、甲方ᚶٚ人有ᇴ人而Ϗ྿јםᛉ時，依民法規定行之。
四、甲方發生ᚶٚ事實，ᚶٚ人依第一項辦理ೱ發使用權狀後，得變Հ指定使用骨灰（骸）、
    蓮位存放單位之人。
五、甲方之ᚶٚ人Ϗ依前四項約定時，乙方得١受理相關事آ之辦理。

第 十 七 條 契約標的使用時繳Ϲ證明及使用定義
甲方申請存放骨灰（骸）時，應̼ͫ許可證明、起ଧ許可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及使用權證明
向乙方辦理骨灰（骸）存放͘ᜈ，͘ᜈ完畢ӈ為使用。
甲方購買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，إϏ辦理前項存放͘ᜈ前，如買賣契約標的經
「指定至ሁ區ଵ層號」۰，視為使用。

第 十 ˣ 條 管理費̶͗管理
乙方應將管理費依法定比例，̶Ҿ存ˢ日૱支出專͗及ާ難支出͗，並依ռ立公ဪ骨灰骸存放
設施管理費專͗管理辦法之規定支用。

第 十 ˝ 條 ྤੈ公ฟ
乙方應設置專ᘨ，ྶ明該設施管理費༊年ޘ各͡ќ支ྻ用ଐԛ，置於該設施之ڇ務͕̚並Ώ൳
於乙方或相關公會之შ৭，೩供利च關ܼ人（Β߁甲方）ߤ閱，並於Տ͡ඕՁ後二十日內Հາ
專ᘨྤफ़。

第 二 十 條 因不可抗力事由契約之終止及ੜ款
甲方إϏ依第十七條使用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時，得以書ࢬ向乙方解除契約，乙方應於
契約解除日起三十日內，依下列約定辦理：
一、甲方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十四日以內解除契約۰，乙方應ੜ還甲方依本契約已支付之一̷
    費用。
二、甲方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࿅十四日至三࣎͡終止契約۰，乙方應ੜ還甲方已支付費用љ
    除依本契約應支付一̷費用不࿅Ѻ̶之十後之ዶᗝ。
三、甲方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࿅三࣎͡至一年終止契約۰，乙方應ੜ還甲方已支付費用љ除
    依本契約應支付一̷費用不࿅Ѻ̶之二十後之ዶᗝ。
四、甲方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࿅一年至三年終止契約۰，乙方應ੜ還甲方已支付費用љ除依
    本契約應支付一̷費用不࿅Ѻ̶之三十後之ዶᗝ。
五、甲方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࿅三年後終止契約۰，乙方應ੜ還甲方已支付費用љ除依本契
    約應支付一̷費用不࿅Ѻ̶之四十後之ዶ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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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條  契約之終止及ੜ款
因天խ、ጼใ、߆府法΄變Հ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ᕩ責於雙方༊事人之事由，致乙方法೩
供約定之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時，甲方得Ᏼፄೱ位或終止契約，如甲方Ᏼፄ終止契約，
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日起十四日內，按Ϗ྿年ᇴ及約定使用期間五十年之比例ੜ還甲方依本契約
已支付之一̷費用。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設施因前項不可抗力或不可ᕩ責於雙方༊事人之事
由，經公正之專業機構或建र公會或ඕ構、˿木、大地等ԫर公會ᝥ定為不能修復或修復顯
有重大困難۰，契約視為終止，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日起十四日內，按Ϗ྿年ᇴ及約定使用期間
五十年之比例ੜ還依本契約已支付ާ難支出管理費外之一̷費用。前項ଐԛ之ާ難支出管理費
，依ռ立公ဪ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專͗管理辦法規定ੜ還甲方。如約定使用權之使用期間為
非定期使用權，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約定使用期間指依第三條經雙方合意之少期間。

第二十二條  乙方違約之處理
乙方違反第ˣ條之約定而ᆧΐ、變Հ或ொજ骨灰（骸）、蓮位存放單位時，甲方得請Ր乙方於
三十日內回復原狀，࿈期仍Ϗ回復原狀，甲方得終止契約，乙方除應按Ϗ྿年ᇴ及約定使用期
間五十年之比例，ੜ還甲方依本契約已支付之一̷費用外，並應同時ኪᐺ以˯ੜ還費用一ࢺ之
違約金。
乙方違反第五條各款或第六條各款之義務，甲方得通知乙方於十日內Լ善，࿈期ϏԼ善致甲方
受有損च۰，甲方得終止契約，乙方除應按Ϗ྿年ᇴ及約定使用期間五十年之比例，ੜ還甲方
依本契約已支付之一̷費用外，並應同時ኪᐺ以˯ੜ還費用ᕇ五ࢺ之違約金。
前二項契約終止ଐԛ，其出於乙方之߇意或重大࿅失۰，乙方除應按Ϗ྿年ᇴ及約定使用期間
五十年之比例，ੜ還甲方依本契約已支付之一̷費用外，並應同時ኪᐺ以˯ੜ還費用二ࢺ之違
約金。如約定使用權之使用期間為非定期使用權，前三項之約定使用期間指依第三條經雙方合
意之少期間。

第二十三條  甲方違約之處理
甲方違反第十條之約定，乙方得̟ᚍט、ܡ止或為其他υࢋ之處置。

第二十四條  ྤफ़ᄓะ็ᅍ及利用
甲方瞭解並同意ૄ於͗މ管理ᅮࢋ之প定ϫ的，乙方得ಶ甲方ྤफ़ซ行ᄓะ處理、ཝ็ᅍ及
利用。

第二十五條  疑義之處理
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甲方之解ᛖ。

第二十六條  條文ᆧӁ之處理
本契約任ң條款ᆧӁ、修Լ，ᅮΐᄏ雙方Оౢ始生ड़力。

第二十七條  Ϗ盡事آ之解ՙ依據
本契約如有Ϗ盡事آ，ଉ依相關法΄、௫ၚ及π等̢與誠實原則公π解ՙ之。

第二十ˣ條  通知
履行本契約之各項通知應以契約書˯ྶྤफ़為準，如有變Հ應જ通知對方。通知不ז時，
應ГѨ通知，且二Ѩ通知期間不得ൺ於十四日。
前項ྤफ़變Հ因ަ於通知他方致通知不ז時，以第二Ѩ通知日期為有ड़。

第二十˝條  管ᔑ法ੰ
雙方因ঐ費ۋᛉ發生෦時，同意桃園地方法ੰ為管ᔑ法ੰ。ҭ不得ଵ除ঐ費۰保護法第四十
七條及民事෦法第四Ѻ三十六條之˝小ᗝ෦管ᔑ法ੰ之適用。

第 三十 條  契約̶存
本契約一ё二份，甲乙雙方各ќ執乙份。乙方不得ᖣ߇將應Ϲ甲方ќ執之契約正本ќ回或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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